
山 西 省 教 育 厅

晋教审批函〔2023〕22 号

山西省教育厅关于 2023 年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

晋升高级职称讲课、答辩有关事宜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、各有关学校：

根据《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

2023 年度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晋教师

函﹝2023﹞53 号）精神，现就 2023 年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晋升

高级职称讲课、答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加人员

经材料初审通过的 2023年度申报全省中等职业学校高级专

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，具体分组名单和讲课答辩顺序随后在

山西省教育厅官网公告。

二、时间、地点

时间：2023 年 11月 11 日-12 日。



- 2 -

地点：山西工商学院尚学楼（地址：太原市坞城南路 99 号）

三、有关要求及安排

1. 参评人员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《参评人员承诺书》

提前至报到处签到，签到时须上交手机等电子产品，领取参评

证件，前往备课室。在备课室领取讲课题目并进行备课，备课

时间 40 分钟。备课结束后到本人学科组指定教室门口等候，待

该组前一名参评人员答辩结束后进入教室正式讲课。

2. 参评人员按照讲课答辩顺序于答辩当日上午 6∶50 开始

签到、8∶00 开始正式讲课；下午 13∶05 开始签到、14∶00 开

始正式讲课。各参评人员讲课、答辩总时间控制在 25 分钟以内

（其中讲课时间控制在 15-20 分钟，总时间到 25 分钟时未完成

讲课和答辩的由评委叫停）。

3. 由评委从参评人员教材中任意选取一节作为讲课内容。

答辩内容以参评人员提供的论文为主，由评委提前按照理论性、

专业性、知识性的要求逐人拟定 3 道题目，由参评人员完成讲

课后任选其中 2 道回答。

4. 参评人员讲课以面对评委模拟现场教学的方式进行，过

程中，可以使用必要的教具（自行准备），但不得观看教材、备

课纸张等任何形式的书面材料（教材、备课纸等书面材料讲课

开始前交评委）。教室不提供使用多媒体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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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讲课、答辩结束后，评委不进行点评，参评人员离开教

室到报到处领取身份证、手机等个人物品，签退后离场。

6. 讲课、答辩成绩分为：优秀（85 分以上）；良好（84—75

分）；合格（74—60 分）；不合格（60 分以下）四个等级。正常

晋升要求讲课、答辩成绩全部为合格等级以上（含合格），破格

晋升要求讲课、答辩成绩全部为优秀等级。

7. 请各市教育局、各有关学校尽快将本通知内容告知参评

人员，并通知参评人员尽快提交相关信息，提前熟悉环境、按

时参评。

四、缴费要求

按照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网上支付平台

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晋财库〔2021〕2 号）文件要求，所有

参评人员须自行登录山西政府非税收入网上支付平台

http://202.99.223.101/进行缴费。缴费标准按照山西省物价局、

山西省财政厅《关于核定教师（教辅系列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评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晋价行字〔2005〕44 号）文件执行，

每人 350 元。

我厅将按照即将发布的参评人员名单通过非税系统向参评

人员发送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，参评人员在收到非税系统发

出的缴费短信后，登录山西政府非税收入网上支付平台，扫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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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页中二维码，输入短信中 20 位缴费识别码/身份证号/手机号，

请参评人员于名单公布后两日内完成缴费，缴费成功后会自动

开具发票。缴费实行一人一号一费，切勿一号多费。

联系人：王老师 南老师

联系电话：0351-7731276

附件：参评人员承诺书

山西省教育厅

2023 年 11 月 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社厅

厅内发送：教师工作处（职称办公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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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度年山西省中职学校教师职称评审
参评人员承诺书

我作为 2023度年山西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评审参评人

员，在充分知晓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有关纪律并自愿接受社会与

群众监督的前提下，为确保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顺利进行和

评审结果客观公正，本人郑重承诺：

1. 本人所提供的相关参评信息及申报材料真实可靠，如有

任何不实，愿意按照省专业技术评审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理。

2. 参评期间，本人不打听评委名单，不直接或委托他人向

评委打招呼、拉票，不向评委发短信，不宴请评委，不向评委

赠送任何形式的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、商业预付

卡、电子红包及旅游、娱乐健身卡等，如有以上行为，愿意接

受相关处理并被取消当年参评资格。

3. 严格遵守评审纪律和有关规定，自觉维护职称评审工作

的严肃性，体现教师良好形象，不以送材料等方式干扰有关职

能部门和评委正常评审工作，自觉服从本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

评委会有关评审工作安排和相关政策规定。如有异议，按正常

渠道申诉反映。

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承诺人：

身份证号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
